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药罚〔2018〕107号

当事人：大英县象山镇安民药业广济店

负责人：罗小波

违法事实：

2018年4月19日在省级监督抽检中，在大英县象山镇安民药业广济店内的中药饮片柜里查见“地龙”（制剂规格：中药饮片 该包装已开封<不是原包装袋>，无批号），经自贡检验检测院抽样检验（编号：2018920040），本样品按《中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检验，[含量测定]项目结果不符合规定，我局于2018年7月23日收到不符合规定的“苍术”检验报告，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店送达了检验报告并进行了现场检查，经初步调查，该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大英县象山镇安民药业广济店销售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现该案已调查终结。

现查明，该抽检批“地龙”（以下简称：该批“苍术”）是大英县象山镇安民药业广济店从上门推销的公司购（无法提供上家资质）进0.5kg，共142.00元，除抽检使用的180g(0.18kg)，截止检查时，以300.00元/kg全部销售（0.32kg），共96.00元。该批“地龙”货值金额共计150.00元，违法所得共计96.00元。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一份；2、罗小波《调查笔录》一份；3、罗小波身份证、健康证复印件一份；4、大英县象山镇安民药业广济店《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5、大英县象山镇安民药业广济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复印件一份；6、大英县象山镇安民药业广济店《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

处罚依据：

大英县象山镇安民药业广济店销售药品成份的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四条“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或者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参照《四川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四条第四款第（二）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处违法生产、销售药品货值金额2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药品成分含量与标识量差异超过20%以上的”规定的情形。经合议，本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

1、罚款375.00元；

2、没收违法所得96.00元；

罚没款合计471.00元（肆佰柒拾壹圆）。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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